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远·圆员园



沈阳市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员怨怨苑年猿月圆愿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员怨怨苑年缘月猿园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规范人才市场行为，维
护人才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人才市场管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市的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和人才交流活动，适用于
本条例。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人才是指具有中专以上（含中专）学历
或取得初级以上（含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以及具有专业特

长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四条摇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本市人才市场的主管部
门，负责全市人才市场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中国沈阳人才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人才市场管

理办公室）受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委托，负责全市人才市场

的日常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事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人才市场的管理

工作。

工商、财政、物价、档案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助人

事行政部门对人才市场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摇人才市场活动应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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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中 介 机 构

第六条摇设立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开展人才交流中介服务活动的固定场所、设施和 员园
万元以上资金；

（二）有猿名以上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经业务培训
合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摇摇（三）有健全的工作制度；
（四）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摇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成立人才交流
中介机构，应向人事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符合条件的，由人事

行政部门颁发《人才交流中介服务许可证》。领取许可证后，须办

理营业执照的，应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八条摇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工
作，其主要业务是：

（一）收集、整理、发布人才供求信息；

（二）开展职业介绍，为人才供需双方提供服务；

（三）组织、举办人才交流会；

（四）组织开展人才与单位间的智力交流活动；

（五）组织开展与择业相关的人才培训；

（六）开展人才测评。

人事行政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中介机构除从事前款所规定的

业务外，依法从事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代办职称资格考评和

保险等业务。

第九条摇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统一由市和区、县（市）人事行
政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中介机构进行管理，其他单位不得管理流

动人员的人事档案，任何人不得私自保管他人或本人档案。

第十条摇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是指：
（一）辞职或被辞退的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的人事档案；

（二）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人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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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待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的人事档案；

（四）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人事档案；

（五）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区街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私

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事档

案；

（六）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中方雇员的人事档案；

（七）其他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

第十一条摇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实行有偿服务，收费项目和标
准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摇人事行政部门对人才交流中介机构实行年检，人
才交流中介机构应当按照要求提交年度检验报告书。

第三章摇人 才 交 流

第十三条摇人才交流可通过人才交流中介机构日常交流或人
才交流会等方式进行。

人才交流会是指以人才招聘会、人才交流洽谈会、人才竞聘会

等形式面向社会的人才交流活动。

第十四条摇举办人才交流会，应经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批准，
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主办单位应对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二）交流会名称、内容应符合主办单位的业务范围；

（三）有相应的场所和组织方案。

第十五条摇用人单位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
行：

（一）委托人才交流中介机构进行招聘；

（二）通过人才交流会招聘；

（三）通过新闻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刊播人才招聘启事

进行招聘。

（四）其他招聘方式。

第十六条摇用人单位在本市或到外埠招聘人才，需要刊播招
聘人才启事的，应到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外地用人

单位来本市招聘人才的，应提交所在地人事行政部门或其所属人

才交流中介机构的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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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审批的招聘人才启事，不得向社会

发布。

第十七条摇用人单位通过刊播启事招聘人才的，办理审批手
续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副本复印件或机关、事业单位编制

批件；

（二）经办人员的身份证以及授权或委托证明；

（三）招聘单位名称、性质、主要业务范围及招聘专业、人数、

条件、要求和聘用形式的说明；

（四）招聘启事文稿。

第十八条摇用人单位通过人才中介机构采用考试方式招聘人
才的，须事先公布录取名额、录取办法，考试后，应公布考试成绩和

被录取人员名单，并接受监督。

第十九条摇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条摇用人单位不得聘用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擅自离

职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摇人才应聘时，应当向用人单位出示身份证、工作
证、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有效证件，并如实提供本人履

历。

第二十二条摇国家出资培训的人员应聘后，原工作单位不得
收取培训费；单位出资培训或有偿引进的人才应聘到外单位，应按

培训合同或聘用合同规定收取培训费或引进补偿费用。合同未做

规定的，按《辽宁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摇应聘人员离开原单位时，不得擅自带走原单位
的科研成果、专有技术资料等，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和原单位的商业

秘密，不得损害原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摇外埠人才到本市应聘及本市用人单位引进外埠
人才的，需经市人事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摇在人才市场交流活动中发生人事争议的，可由
市、区、县（市）人事仲裁机构仲裁。

第四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六条摇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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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人

才交流中介机构或擅自扩大人才交流中介机构业务范围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圆园园园元以上
圆园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

目或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由财政、物价部门给予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员倍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擅自保管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的，由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会同档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

非法所得。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组织人才交

流会的，由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责令停办，没收非法所得。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核准刊播招聘人才启事

的，由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员至圆倍
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聘用违反国家规定离职人

员的用人单位，由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责令解除聘用合同，并处

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带走原工作单位科研

成果、专有技术，泄露商业秘密，给原工作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

依法赔偿；泄露国家机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摇人事行政部门和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侵犯用人单位和流动人才合法权益的，由

其所在工作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行政复
议条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

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九条摇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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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苑年愿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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